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是怎么划分的呢

产品名称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是怎么划分的呢

公司名称 欧鼎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

联系电话 18948785286 18948785286

产品详情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划分是根据危险物质的储量或者危险物质的性质来划分“0区”“1区”和“2区
对吗？

实际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划分在标准文件《GB 50058-2014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以及《AQ
3009-2007 危险场所电气安全防爆规范》中都有提到。不过《AQ 3009-2007
危险场所电气安全防爆规范》也是引用了《GB 50058-2014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中的相关观点。

首先，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划分是根据根据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分为0区、
1区、2区的,分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0区应为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1区应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2区应为在正常运行时不太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或即使出现也仅是短时存在的爆炸性气
体混合物的环境。

由此可见：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划分其实是根据区域内危险物质存在的时间来判断的，而非根据物
质的储存量。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即便区域内有危险物质，依然可以判定为非危险区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划为
非爆炸危险区域:



 没有释放源且不可能有可燃物质侵入的区域;

 可燃物质可能出现的最高浓度不超过爆炸下限值的10%；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明火的设备附近,或炽热部件的表面温度超过区域内可燃物质引燃温度的设备附近;

 在生产装置区外,露天或开敞设置的输送可燃物质的架空管道地带,但其阀门处按具体情况确定； 

当危险区域内被判定为“通风良好”时，可以酌情降低防爆区域的危险等级；当“通风不良”时，应提
高防爆区域危险等级。

下列场所可定为通风良好场所:

 露天场所;

 敞开式建筑物,在建筑物的壁、屋顶开口,其尺寸和位置保证建筑物内部通风效果等效于露天场所;

 非敞开建筑物,建有yongjiu性的开口,使其具有自然通风的条件;

 对于封闭区域,每平方米地板面积每分钟至少提供0.3立方米的空气或至少1h换气6次。

当采用机械通风时,下列情况可不计机械通风故障的影响:

 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建筑物设置备用的独立通风系统;

 当通风设备发生故障时,设置自动报警或停止工艺流程等确保能阻止可燃物质释放的预防措施,或使设备
断电的预防措施。 

综上所述，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划分是根据危险物质存在的时间来进行划分的，在满足特定条件下
可以酌情降低区域的危险等级甚至可以划分为非爆炸性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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